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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月霍尔果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同比增长

14.8%

5 月 7 日，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汇聚于此的各地中欧

班列满载日用百货、服装玩具、汽车配件正等待换轨驶向中

亚和欧洲国家。

据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统计，截至 4 月 30 日，霍尔果

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已达 2485 列，同比增

长 14.8%，班列日均通行量保持在 20 列以上，霍尔果斯已

连续 4 年成为最多中欧班列出境的口岸。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实现了班列通行数量及运

量的平稳增长。霍尔果斯市委、市政府统筹铁路、海关、边

检等部门，以提升口岸运输通关能力为核心，合理调配岗位

作业人员，采取梯队轮换作业模式，保证 24 小时不间断接

发列车。

通过霍尔果斯口岸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蔬菜 5 小时内完成清关，驶向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等国农产品

市场。“我们在山西、山东、陕西等地拥有 15 万余亩果蔬

出口生产基地，保证农产品 4 天左右从田间地头抵达中亚和

俄罗斯市场，签约农户 1 斤水果能多挣 0.5 至 1 元不等。”

霍尔果斯金亿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金莉说，

今年一季度，金亿果蔬出口 8700 余吨，贸易额超 5300 万

元。

“我们运输组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歇，调车、运转、货

运人员昼夜工作，协调配合、有序衔接，全天候保障班列通

行。”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于荣说。铁路口

岸站充分挖掘运用区间运力，推行译票审核等作业环节前

置，发挥“准换宽”及“铁路快通”作业模式，加快车辆周

转和配空车使用，提高装卸车效率，压缩班列在站停留时间。

霍尔果斯海关大力推行铁路舱单归并，充分释放中欧班

列“铁路快通”模式和“关铁通”项目势能，主动对接始发

地海关、铁路部门及代理企业，动态掌握班列通行状态，实

施铁路换装作业与企业申报及海关监管同步进行、无缝衔接

的作业模式，提高境内段中欧班列所载进出口货物转关运输

通行效率，进一步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

“今年一季度，经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就已经超过 140

列，同比增长了 10%，前来洽谈合作的企业数量也远超往

年，班列数还在增长！”新疆中联海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霍尔果斯分公司业务主管郭春雷说。

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班列数量累计超过

2.7 万列，班列开行线路累计达 76 条，辐射境外 22 个国家、

45 个城市和地区。全国中欧班列的运输货物品类从手机、

笔记本电脑等 IT 产品，扩大到汽车配件、整车、化工、粮

食、酒类、木材等 5 万余种商品。

多方位解析海运风险之海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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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备索赔文件

在收货人作出货损通知情况下，因为货物灭失或损坏的

举证责任在承运人一方，所以，收货人在提出索赔时，出具

的索赔文件比较简单。通常，收货人在提出索赔时应出具以

下文件。

索赔函是货物索赔人向承运人提出货物索赔的正式文

件，该文件无固定格式，但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索赔人的名称、地址；

(2)船名；

(3)装卸港口名称和船舶抵达卸货港的日期；

(4)提单号码及提单中的货物描述；

(5)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情况；

(6)索赔日期、索赔金额及索赔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索赔人按照法律规定向承运人提出的货

运事故通知并不表示已经向承运人提出索赔，只有索赔人向

承运人提出索赔申请书时，才表明索赔的正式开始。索赔人

提出索赔请求后，应当抓紧催赔。如果在诉讼时效临近时承

运人仍未赔付，或仍未就赔偿事宜作出正式承诺，索赔人应

当在诉讼时效到期前依法提起诉讼，防止承运人故意拖延，

错过诉讼时效，丧失索赔权利。

2．提单

提单是海上货物索赔中的重要依据。提单作为货物收

据，表明承运人收到货物的数量和外表状况；提单作为运输

合同，表明了承运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是处理索赔的重

要法律性依据。索赔人提出索赔就是因为承运人交付的货物

与提单记载的不符，要么货物灭失，要么货物损坏，要么货

物短少，根据提单合同及相关法律规定，承运人必须对上述

货物灭失或损坏承担赔偿责任，除非承运人能够举证证明，

根据提单合同及有关法律，其可以免除赔偿责任。

3．卸货报告、理货报告、货物溢卸、短卸报告、货物

残损单等卸货单证。

上述各种单证是对船舶卸下货物的原始记录，由船方和

理货人或装卸公司共同作出并会签。如果卸下的货物与提单

或船舶载货清单(export cargo manifest)不符，会在此类

报告中作出记录。此类单证是货物灭失或损坏的原始记录，

所以是货物索赔时的重要依据。

4．货物残损公正检验报告、重理单

当收货人和船方对货物的损坏程度、数量、损坏原因无

法作出正确判断，或存在争议时，往往需要双方共同指定公

正检验机构对残损货物进行检验，确定损坏程度、数量、价

值，以及导致货物残损的原因等，并出具“货物残损检验证

书”。当船货双方对卸货数量发生争议时，可对所卸货物重

新理货，并出具重理报告，是货物索赔最直接的原始依据。

5．商业发票、装箱单、重量单等。

----- 结束-----

货物保险利益纠纷典型案例分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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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利益原则，因此显

得很重要。被告的观点是否能站的住脚，值得推敲;笔者希

望通过对本案的分析，能对此类典型的货损保险索赔，在法

律上找出正确处理的方法。

1. 国际贸易中货物所有权的转移

对于国际贸易中货物所有权的转移问题，许多学者已经

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国际贸易中货物所有权的转移与国内购

销合同中货物所有权的转移有很大的区别，在我国国内法中

对购销合同中货物所有权做出了相应规定，实施生效不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更加明确。因为本文只涉

及国际贸易方面，因此对国内法中的规定不作过多研究。

鉴于目前各国国内法对国际贸易中货物所有权的转移

的规定分歧较大，因此国际公约中对此问题并未作任何明确

的规定，但总的原则是如果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所有

权的转移时间，就依照合同规定，即当事人意识自治原则;

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则参照相关国际惯例的规

定。作为国际惯例，国际法协会制订的关于 CIF 合同的《华

沙——牛津规则》中规定，在合同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货

物所有权何时转移时，提单的转让被视为所有权的转移。也

就是说，在 CIF 合同中，货物的所有权既不是在订立合同时

转移，也不是在交货的时候转移，而是在卖方把代表货物所

有权的单据，一般指提单，交给买方的时候才转移于买方。

虽然《华沙——牛津规则》是针对 CIF 合同制订的，但一

般认为这项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卖方有提供提单义务的其它

合同。

2. 国际贸易中货物风险的转移

对于国际贸易中货物风险的转移，《联合国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公约》有较明确的规定，该公约规定，双方当事人可

以在合同中约定货物风险转移的时间，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

约定的效力高于公约的规定。根据公约的规定，双方当事人

可以在合同中使用某种国际贸易术语(如 FOB、CIF 等)或以

其它方法规定货物损失的风险转移时间。国际商会制订的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对相关贸易术语做出了详细的

规定，其中几种主要贸易术语，如 FOB、CRF 及 CIF，都由

买方承担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即货物越过装港船舷后

的风险由买方承担。

3. 保险利益原则的基本含义

保险利益原则源于保险合同的本质特性，即保险合同作

为赔偿合同，是为了赔偿被保险人实际遭受的损失，保险利

益原则是海上保险合同的首要法律原则“赔偿原则”的必然

要求。我国《保险法》第 12 条明确规定，“投保人对保险

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

的，保险合同无效。”《英国 1906 年海上保险法》第 5 条

规定，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海上冒险或任何可保财产的

法律关系，因可保财产之安全或适时到达目的地而受益，因

其毁损或发生责任而受害。简而言之，保险利益是法律上认

可的经济利益关系。结合保险利益原则和赔偿原则，任何有

效的海上保险索赔必须同时满足下述两个基本要件，即：

1) 在损失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某种法律

上所承认的利益;和

2) 该利益遭受了该保险合同所承保的风险。

保险利益原则有效地将保险合同与“赌博”区分开来。

4. 保险利益原则与货物所有权及风险的关系

就海上货物保险而言，保险利益取决于货物所有权和/

或风险的转移。如果货物的所有权与风险没有分离，那么一

般只有货物所有权人对货物有保险利益，或者说在货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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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没有转移给买方之前，买方对货物没有保险利益。在保险

业发展的初期，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之所有权密切相连，也

就是说享有所有权，就当然具有保险利益，这也与当时的航

海实践是相一致的，当时船东和船上所载货物的货主经常是

一个人，货物买卖是货主(也是船东)将货物从某地运往另一

地点，然后在另一地点进行买卖。因此所有权和风险没有必

要分离。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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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诺箴言：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庄子 • 秋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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